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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中老年人同天命丧舞厅
家属质疑通风设备索要赔偿 法院：主张依据不足实难支持

发善心积功德， 修庙款险被骗
工行上海瞿溪路支行成功拦截一起诈骗

近日， 工商银行上海瞿溪路支行成功

拦截一起利用老年人积功德善心骗取所谓

修庙款的诈骗案件， 及时保护了客户的资

金安全， 得到客户由衷感谢和众人交口称

赞。

当天， 瞿溪路支行进来一位年近80岁

高龄的老年客户， 他向网点工作人员要求

往他行某个人账户转账2万元。 工作人员

按规定询问该客户是否认识收款人和汇款

的实际用途， 得知该客户是在外地某寺庙

食宿期间遇到一名自称为寺庙得道高僧的

大师， 对方说寺庙年久失修急需资金修

缮， 希望该客户发善心积功德， 并向他提

供了汇款账号和户名。 在进一步询问中，

还发现该客户以及与其同行的10余位好友

都准备要汇款。

网点工作人员敏锐地发现多处疑点，

职业警觉判断这是一起针对老年人的诈

骗， 连忙提醒该客户这很可能是诈骗， 并

上报给网点负责人。 期间该客户仍执意要

汇款， 赶来的网点负责人向他解释， 即便

是此笔资金确实用于修缮庙宇， 那对方提

供的账号也应该是对公账号， 而不会是62

打头的个人信用卡账号。 同时， 网点工作

人员拨打对方所谓大师的手机号码， 在交

流中发现其话术内容与先前客户所说完全

不一致， 显然诈骗分子难以分辨客户是他

在何时何地进行的诈骗， 因此漏洞百出。

面对该客户的半信半疑， 网点拨打了

110， 在警方和网点的一再劝说下， 他终

于醒悟这是一起诈骗事件， 立刻拨打好友

的电话让他们不要汇款， 并向网点拦截诈

骗连声道谢。

面对各种金融欺诈事件的屡有发生，

工行上海分行积极应对， 通过网点及时发

现阻截、 开展各类消保宣教活动、 协同公

安机关共同打击违法金融犯罪等手段， 多

渠道全方位地保护客户资金安全。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公益性舞厅一天之内两名中老年男性先

后死亡， 其中一名死者的家属据此认为， 父

亲的突然离世与舞厅通风设施缺乏， 空气混

浊不无关系， 此“意外” 绝非“偶发”。 由

于就赔偿问题双方始终难以达成一致， 死者

家属将涉事舞厅告上了法庭。 近日， 闵行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认

定， 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舞厅开设方即

被告文化馆对于王某的死亡存在过错， 据此

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父亲意外身亡

家属质疑舞厅通风系统

王老生前喜欢在被告文化馆内的舞厅跳

舞。 据法院认定的事实， 2017 年 10 月 28

日， 王老持舞厅卡至舞厅， 在进入舞厅后不

久， 王老便从该舞厅内走了出来并坐到舞厅

检票口外面的长凳上， 当王老坐到长凳上

时， 突然倒下来。 事后 120急救车立即送医

抢救， 但王老已不治身亡。

事后， 王老的两个女儿听说， 就在父亲

出事的当天， 又有一位在该舞厅跳舞的中老

年男性倒在舞池中央， 也在送去抢救后不治

身亡。 王老的女儿认为， 舞厅隶属于被告文

化馆， 且舞厅没有营业执照， 属于无证经

营， 舞厅通风设施不好、 空气混浊、 人又很

多， 这才引发了父亲的身体不适。 因此， 王

老的两个女儿要求文化馆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

对此， 文化馆辩称， 2017 年 10 月 28

日事发当天， 王老并未进入舞池跳舞。 王老

有一个长期一起跳舞的舞伴， 由于事发当天

舞伴没有来舞厅， 王老检票后就入场放了下

东西,然后就从舞厅里出来坐在舞厅检票口外

面的长凳上等舞伴时突然倒下来， 舞厅检票阿

姨陈某马上叫了舞厅经理王某， 王某马上打

120叫救护车， 把王老送到了医院。

法院：未能提供充分证据难以支持

针对原告提及的资质问题， 文化馆辩称，

其资质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在早期的营业执照

内包含经营歌舞厅、 电子游戏机等范围， 对于

舞厅没有单独的营业执照， 几年前因上海市规

定全市文化馆要公益性开放， 故该营业执照就

上交了， 换发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也就是去

掉了文化馆的企业法人资格， 保留了文化馆的

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文化馆把游戏机房等都清

退了， 但舞厅作为公益项目特别保留下来。 同

时， 文化馆在舞厅门口挂有舞客须知， 上面写

明了有心脑血管疾病及各种疾病的人群谢绝入

内， 并且提示老年舞客注意劳逸结合， 切勿逢

曲必跳。 而关于原告提到的事发当天另一位中

老年男性死亡的事情，文化馆也称，事后该死者

的妻子承认该意外与死者身体原因有关， 和舞

厅无关。文化馆认为，王老的死亡和被告没有关

系，同时事发当天，文化馆也已经尽到了安全注

意义务和救助义务， 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 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

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 结合在案证据， 法

院认为， 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文化馆

对于王某的死亡存在过错， 故原告要求被告文

化馆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 依据不足， 法院实

难支持。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15 年前， 与结? 17 年的妻子协议

离?， 拿走 9 万元房产补偿金， 多年

后， 他反悔觉得“拿少了”， 想找前妻

协商未获答复， 竟用胶水堵住前妻该处

房产锁孔， 张贴告示侵扰房客， 甚至请

来锁匠破门闯入……近日， 64 岁的沈某

因犯非法侵入住宅罪站上了上海市静安

区人民法院刑事被告人席， 被判处拘役

4 个月。

协议离婚 获9万房屋补贴

2004 年 7 月， 沈某与妻子叶某协议

离婚。 按照协议， 双方约定女儿归叶某抚

养， 本市临汾路的房产四分之一归沈某所

有。 据叶某称， 当初是沈某提出离婚， 房

屋评估也是沈某自己操作的。 “这套房子

是我父亲的老房子动迁时分配的， 2004

我们协议离婚时， 沈某愿意将房产归我及

女儿。 当时， 他没有提出要房子， 最后还

是我给了他该房的四分之一份额。” 叶某

称。

2004 年 12 月， 前妻叶某按照双方签

署的房屋评估协议支付给沈某 9万元， 随

后沈某搬离该房屋并将户口迁出。 第二

年， 叶某取得了该处房屋的产权证， 成为唯

一权利人。 随后， 叶某将该处房屋出租给他

人， 租期至 2020年 10月。

“反水”撬门开锁要补偿

“后来我觉得叶某给我的补偿少了， 于

是我就发短信给她， 要求她给我个答复。”

沈某称。 据检察机关指控，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2 月间， 沈某多次以该房屋分割存

纠纷为由， 采用胶水封堵房门锁孔、 张贴告

示等方式多次侵扰房屋内租客， 而租客也多

次报警处理。 沈某称， 他是用这种方式

“逼” 前妻现身。

2019 年 1 月中旬， 在沈某的反复骚扰

下， 不堪其扰的房客被迫搬离。 今年 2 月

25 日， 沈某又来到临汾路处的房屋找人，

多次敲门后无人应答， 便冒充“房主”， 以

“在浴室洗澡掉了钥匙” 为由， 找来开锁匠

开门换锁。 最终， 沈某被警方带走， 到案后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检察机关认为， 沈某非法侵入他人住

宅，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应以非法侵入住宅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沈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 可以从轻处罚。

静安区法院审理后， 当庭判决沈某犯非

法侵入住宅罪， 判处拘役 4个月。

嫌离婚9万房产补偿金拿少了
前夫非法侵入前妻住宅获刑□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澳地公司的员工王玉在上班途中

发生车辆碰撞事故， 当场死亡， 由于曾私下与

公司签署放弃缴纳社保申请， 是否可以认定为

工伤？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

理了该起案件， 认为社保的缴纳并不能由职工

和用人单位自由协商， 且是否缴纳社会保险费

与认定工伤并无直接关联， 作出维持二审判

决， 认定构成工伤。

王玉在澳地公司担任保洁员一职，2017年6

月16日6时许， 其驾驶电动自行车上班途中，与

吴某驾驶的重型货车相撞当场死亡。 经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王玉与吴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2018年， 王玉的丈夫向长宁区人社局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经调查后，长宁区人社局作出认定工

伤决定。 澳地公司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 缴纳社会保险是法律明确

规定的用人单位的义务， 不可由员工或者用人

单位自由处分， 且是否缴纳社保与被诉认定工

伤决定并无关联， 判决驳回了澳地公司的诉讼

请求。 一审判决后， 澳地公司不服， 上诉至上

海三中院。 澳地公司上诉称， 王玉曾于 2017

年 4月 1日向澳地公司提出“自动放弃缴纳社

保声明”， 并需要公司 200 元社保补助， 由此

产生的一切后果本人自负与公司无关。 此外，

王玉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闯红灯，

王玉应负主要事故责任。

长宁区人社局则辩称， 经调查核实， 王玉

在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事

实清楚。 社会保险的缴纳是单位和个人应当履

行的法定义务， 不因放弃而免除缴纳义务。

上海三中院认为， 社保是保障公民在年

老、 疾病、 工伤、 失业等情况下， 依法从国家

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也是法律明确规

定的用人单位和个人的义务， 并不是由职工和

用人单位自由协商处分， 而且是否缴纳社会保

险费与认定工伤并无直接关联。 因此对澳地公

司主张的王玉放弃缴纳社保申请不予认定工伤

的理由， 不予采信。 综上， 上海三中院对此案

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文中人名及公司名均为化名）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装修噪音扰民引发的纷争屡

见不鲜， 但这次怒火则烧到了商铺之间。

近日， 本市汉口路上一间棋牌室老板刘

某， 就因隔壁商铺装修噪音惊扰自己店中

的“牌友”， 便与装修人员邓某发生了纠

纷。 扭打中， 邓某一拳击中劝架的刘某之

妻， 随后就被刘某打成轻伤。 近日， 黄浦

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刘某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他拘役 6个月， 缓刑 6个月。

2018 年 9 月 15 日 16 时许， 在本市

汉口路上一家棋牌室内， 刘某与邓某发生

了纠纷。 原因是邓某在相邻店铺内装修，

噪音吵到了刘某棋牌室内的顾客。 双方

在争执后互相扭打， 其间刘某还将邓某

摔倒在地， 邓某也掌掴上前拉架的刘某

妻子。 刘某见状， 拳击邓某， 并致后者

受伤。

邓某和刘某均报警， 公安民警赶至现

场将双方带往派出所。 经鉴定， 邓某左眼

眶内壁及下壁骨折， 程度构成轻伤。 公安机

关立案后， 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电话传唤

刘某到案。

公诉机关认为， 刘某故意伤害他人身

体， 致人轻伤， 他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应以

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刘某是累犯，

应当从重处罚。

庭审中， 刘某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

控的事实、 证据及罪名无异议。 辩护人认为

刘某是自首， 可从轻处罚。 同时， 刘某已赔

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并得到被害人的谅

解， 建议法院对刘某适用缓刑。

法院认为， 刘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致

人轻伤， 他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应予

刑事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鉴

于被告人刘某是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同时， 在法院主持调解下， 刘某与邓某达

成了经济赔偿协议， 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

确有悔罪表现， 可酌情从轻处罚， 并可适

用缓刑。 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 可予采

纳。

放弃缴纳社保，上班途中死亡能否认定工伤？

法官说案>>>

缴纳工伤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 该规定不仅为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

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能够获得医疗救治

和经济补偿， 也起到了分散用人单位的工

伤风险的作用。 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关于

放弃缴纳社保的约定， 不能免除用人单位

的缴纳义务， 更不会导致职工因此无法申

请工伤认定及被认定为工伤。 根据 《工伤

保险条例》 的相关规定， 用人单位或职工

在法定期限内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的， 只要其符合该条例第十四

条、 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就应当认定

为工伤或视同工伤。 职工一旦被认定为工

伤后， 就依法享受工伤待遇， 用人单位若

未为职工缴纳社保， 将无法从工伤保险基

金中支付， 需自行给付， 增加了企业负担

和经营成本。

隔壁装修惊扰客人 老板挥拳相向
法院： 判处拘役 6个月， 缓刑 6个月


